


酒钢医院2025年度放射场所个人剂量监测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JGYY-2025-HQ-20   号 
甲方：酒钢医院  
乙方： 
签订地点：甘肃省嘉峪关市酒钢医院后勤保障部
签订时间：2025年8月  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守信的原则，甲乙双方就酒钢医院2025年度放射场所个人剂量监测服务，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服务项目
酒钢医院2025年度放射场所个人剂量监测服务。
二、服务项目说明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与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甲方需要每年每季度对从事放射诊疗的86名工作人员进行个人放射剂量的监测。乙方负责完成甲方4次/年个人剂量计健康监测任务，合同履行期内甲方新增监测人数不超过10人，乙方服务不增加费用，均包含在合同总费用中。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检测项目

	1
	个人剂量计
	106
	86人其中20人双剂量计（介入）



2.个人放射剂量监测服务过程中如产生与该服务项目相关的额外费用，例如增加监测人员，都应包含在此费用内，乙方不得另外加收。
三、服务期限及质量要求
1.合同服务期限：1年，自2025年8 月   日起至2026年 8 月31日止，乙方须按时在每季度末将个人放射剂量计寄给甲方，甲方将医生佩戴后的个人放射剂量计收集齐全，及时寄回乙方，个人放射剂量检测报告在30个工作日完成编制，并及时寄回甲方（因甲方个人放射剂量数据异常或其他因素造成的项目拖延时间不计算在内）。
2.技术服务质量要求：检测内容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计算过程清晰，引用公式合理，结论真实、可靠。
3.乙方工作人员应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严格遵守行业规范，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的各项制度规定，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四、费用及付款时间
本合同含税（1%）总费用共计：大写（人民币）   元整（￥  元），不含税金额（大写）：     （¥   元），税额（大写）：    （¥    元）；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改变。乙方完全履约合同后，按合同金额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甲方财务安排付款。
[bookmark: _GoBack]甲方通讯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雄关西路615号（酒钢医院），邮政编码：735100；业务联系人：蔡东东；电话：0937-6714208。
五、违约责任
1.爱护公共财产和设施，如因乙方个人原因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根据后果和责任的大小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2.若因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进行检测，或未按合同约定按时完成评价报告和检测报告，致使甲方因此受到相关部门处罚，或引发医疗事故或纠纷，由此带来的全部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3.乙方因违反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甲方的有关制度，发生事故或过失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或被有关部门审查或处罚的，均由乙方本人承担，甲方不负连带责任和赔偿责任。
4.合同生效后，由于乙方原因，使该合同解除，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款20%的违约金。
六、其他相关约定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乙双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①甲方无故拖欠服务费用;
②乙方不能胜任工作，无故完不成工作任务的;
③乙方无正当理由三次未能按约定时限到场或未按要求履行服务合同的;
④乙方违反操作规程或工作严重失职，发生人身、设备事故及损坏设备、机具、浪费原材料、能源等，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严重后果的;
⑤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企业相关规定等其他情形的。
⑥合同双方经办人、委托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合同相对方，避免越权代理或无权代理。
2． 本合同一式陆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叁份，本合同自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私章，并由双方单位加盖合同专用章或公章后生效。
3.因本合同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甲乙双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甲    方
	乙    方

	单位名称（章）:酒钢医院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嘉峪关市雄关西路615号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0937-6711791
	电话：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嘉峪关市广场支行
	开户银行：  

	帐号：962002010001396756
	帐号： 

	邮政编码：735100
	邮政编码： 

	税号：12620000MB18364834
	税号： 

	日期：2025年 8 月   日
	日期：2025年 8 月   日





甲方经办人：                              乙方经办人：                                    2

